平顶山市第三高级中学

外派监考管理办法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各种考试的要求越来越严，监考的责任和难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监考待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监考付出与待遇极不相称，外派监考越来越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教育事业的从业人员，教师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担负一定的监考任务，为保证监考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一、外派监考的界定

外派监考指市教育局信其他上级部门安排给我校必须完成的监考，包括中招、高招、学业水平测试、研究生考试、职称英语考试、各种职业技能测试等国家级、省级、市级考试。这些监考任务不但是业务工作更是政治任务，学校和老师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去认真完成。

二、外派监考的选派

1.凡有教师资格证且在一线任教的老师必须担任外派监考。

2.按符合条件的监考老师以姓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为序依次从a到z安排，姓氏相同时，以名字的第一个字的拼音顺序加以区分。

3.若某次考试需要监考n人，则从姓氏拼音a开始取够n个人作为本次监考名单上报考点。下次考试所需监考从本次监考的姓氏拼音结束的那位同志的下一位开始取够所需的监考即可。如果到姓氏拼音z结束时仍不够此次的监考人数，则再次从姓氏拼音a开始进行第二轮次的安排，直至取够所需监考为止。以后每次外派监考的选派顺序，均从上次结束时的下一位开始。

4.对老师而言，接到学校安排的监考任务后，自己确有原因不能履行本次监考任务的，可以自行找本次没有监考任务的同事代替，但须同时向教务处写出书面说明。上级、学校所发的监考待遇，学校只发给学校安排的监考人员。

5.代替者没有履行好监考职责而受到处罚的，学校只对原安排的监考人员进行处罚；代替者因圆满履行职责而受到表彰的，学校也只对原安排的监考人员进行表彰。

三、外派监考的待遇

1.经济待遇：外派监考每人每天按总额150元给予补助（含上级拨付部分,若上级拨付低于150元时，学校补足到150元）。监考培训会按每次50元补助。每迟到一次扣20元，被考点通报批评一次扣50元。被考点通报表扬一次奖励100元。

2.政治待遇：把当年度履行外派监考情况列入教师业务考核，接通知后自己亲自监考的一次计6分，接通知后自己安排好代替者的一次计3分。因监考人员失职受到考点批评的，按校内有关监考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四、附则

1.本办法自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若与上能有关政策相抵触，以上级相应政策为准。

3.本办法由学校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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